	关于做好2014年度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

	鲁教高字〔2014〕12号
各本科高等学校：
为做好2014年度本科高校专业设置与管理工作，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更好地适应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专业建设是高校教育教学的龙头和核心工作，专业设置要认真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〔2012〕4号）和《山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1-2020年）》精神，服务区域重大战略，围绕我省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、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，突出重点，积极调整服务面向，优化专业结构，加强优势专业、特色专业建设，做好长期规划和风险评估，避免追求短期利益行为；做好充分论证，避免盲目跟风；强化责任意识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增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。
二、认真研读并严格执行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（2012年版）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12年）》（以下简称“专业目录”）。专业设置与调整实行备案或审批制度，备案或审批工作每年集中进行一次。
要强化专业建设运行过程管理，同时开展好专业自评估工作，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办学条件严重不足、教学质量低下、就业率过低等情况时，高校要及时采取措施。连续两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，除个别特殊专业外，应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。连续五年不招生的专业，应提出撤销。
三、进一步完善专业调整机制，做到扩大办学自主权与优化专业布局相结合，逐步建立负面清单制度。高校调整专业，应事先对拟调整专业在校学生的培养工作做出妥善安排。拟调整的专业和目标专业应当有相同或相近的学科基础和办学基础，专业代码前四位应相同。学校调整专业不占新增专业名额。
调整专业名称时，如调整为《专业目录》专业（除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外），按备案程序办理；如调整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或新专业，按审批程序办理。被调整的专业按撤销专业处理。调整专业的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时，按审批程序办理。
四、涉及执业资格证书专业的设置，必须取得省级相关主管部门的许可与认定。尤其是设置医学及相关医学类专业必须严肃对待，各相关高校要利用本年度专业设置和调整的时机，认真排查专业设置与调整、招生计划与宣传、培养、毕业（含毕业证书、学位授予）等各个环节是否存在违规办学行为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理，消除一切隐患和不良社会影响。设置公安、司法类专业须征求省级有关主管部门意见。师范类本科专业原则上在19个省级教师教育基地所在高校设置。
五、高校可根据社会需要、自身优势和特点，遵循人才培养规律，在专业属性范围内自主确定专业培养方向，但专业培养方向不得作为专业申报。专业培养方向不作为招生专业列入招生计划。
六、要高度重视申报专业公示期间意见的及时处理与材料修订，确保申报专业备案或审批质量。申报专业存在可授予两个门类学位的，必须明确选定一个授予学位门类。对擅自设置专业或经查实申请材料弄虚作假的高校，所设专业视为无效；情节严重的，三年内不得增设专业。所有申报专业在未正式得到教育部备案或审批同意设置批复之前，不得进行招生宣传和招生。尤其是设有艺术类专业的院校，不得提前进行艺术专业考试与招生工作。
七、高校专业设置要在确保办学质量的前提下，适度控制专业增长数量。新建院校三年内（含三年）年度增设专业数（本专科统算）不超过5个，其他院校年度增设专业数不超过3个。
请各本科高校于2014年7月31日前通过“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公共信息服务与管理平台”（http://www.bkzy.org），提交专业设置（包括新增、调整和撤销专业）申请材料并公示。2014年9月5日前将根据公示结果修改后的专业设置申请材料（一式2份）和学校公文（1份）报我厅高等教育处。联系人：仇宝艳，王志田；联系电话：0531-81916019，81916575；邮箱：sdgjc1109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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